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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女士：  

《 2003 年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 (修訂 )條例草案》  

 二零零三年十月八日關於《 2003 年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

施 )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條 例 草 案 )的 來 信 收 悉 ， 我 們 對 提 問 的

答覆如下。  

CB(2)204/03-04(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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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 導言  

條例草案第 4 條 (條例第 3A 條 ) 授權予公職人員  

 新訂第 3A 條訂明，保安局局長可為施行《聯合國 (反恐

怖主義措施 )條例》 (條例 ) (第 575 章 )而授權任何“有關公職

人員”為“獲授權人員”。“有關公職人員”指警務處、入

境事務處、香港海關或廉政公署的公職人員，或律政司的律

政人員。  

 “ 有 關 公 職 人 員 ” 的 定 義 ， 旨 在 包 括 預 期 會 經 常 參 與 調

查和檢控條例所訂罪行的所有公職人員。律政司的律政人員

可能須根據新訂第 4A 和 4B 部申請有關命令或手令，或按情

況所需協助進行執法行動。  

第 2 部  指明恐怖分子、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及恐怖分子財產

以及凍結財產  

條例草案第 5 條 (條例第 6 條 ) 凍結財產  

 我 們 已 詳 細 研 究 過 根 據 《 販 毒 (追 討 得 益 )條 例 》 (第 405
章 )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 章 )，對財產發出限

制令的現行機制。我們認為凍結恐怖分子財產 (包括資金和非

資金財產 )，能迅速行動至為重要。因此我們建議，根據條例

現行第 6 條凍結恐怖分子資金的機制，也應適用於恐怖分子

的非資金財產，理由如下：  

(a )  司法程序會令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提高警

覺，而把財產變現 (例如把財產抵押 )並立即把變現所

得的現金調離香港；以及  

(b)  受影響人士可循條例第 17 條訂明的上訴渠道，申請

撤銷凍結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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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 產 不 得 直 接 或 間 接 提 供 予 任 何 人 ” 的 條 文 ， 是 仿 照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373 號決議
註
的用詞，因此應按字義解

釋。  

 新訂第 6(10)條訂明，保安局局長可在凍結通知內指示獲

授權人員檢取有關財產。正如第 6(10)(a)條所述，用意是防止

保安局局長基於“有合理理由懷疑”而藉通知凍結的恐怖分

子財產被調離香港。在緊急情況下，例如有理由相信有關的

財產正被實際運離香港，這項條文尤為重要。  

 新訂第 4B 部訂明，獲授權人員可向裁判官申請手令，以

進入處所檢取和扣留任何涉嫌的恐怖分子財產。該等條文旨

在涵蓋更廣泛的情況，以授權執法機關檢取涉嫌的恐怖分子

財產，進而對任何人就與該財產有關連的罪行提起法律程序

(不 論 在 香 港 或 其 他 地 方 )， 或 採 取 可 導 致 保 安 局 局 長 根 據 新

訂第 6(1)條發出凍結通知的步驟。  

第 3A 部 關乎爆破訂明標的的禁制  

 我們已接獲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

特區 )政府須實施《制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國際公約》。聯合國

已在其網頁公布 [有關的摘錄載於英文版的附件 A ]，中國已加

入公約，並通知聯合國，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

規定，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區。  

 該公約的所有條文 (第 20 條第 1 款除外，中國已聲明不

受該項條文約束 )均適用於香港。至於需否在條例草案制定新

條文以實施該公約，請參閱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十月提交法案

委員會的文件附件 A。  

                                                 

註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373 號決議第 1(d)段︰決定所有國家應禁止本國國民或本國領

土內任何個人和實體直接間接為犯下或企圖犯下或協助或參與犯下恐怖主義行為的

個人、這種人直接間接擁有或控制的實體以及代表這種人或按其指示行事的個人和

實體提供任何資金、金融資產或經濟資源或金融或其他有關服務。  



-  4 - 

   

第 3B 部 關乎船舶及固定平台的禁制  

 中 國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八 月 加 入 《 制 止 危 及 海 上 航 行 安 全 非

法行為公約》和《制止危及大陸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為議

定書》。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之前，中方同

意英方將該公約和議定書適用於香港的建議。由於須要制定

本地法例以實施該公約和議定書的規定，而當時並沒有足夠

時間在回歸前完成所需的本地法例，因此當局認為應待香港

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制定了所需的本地法例，才作出安

排使該公約和議定書適用於香港。我們現擬藉條例草案實施

該公約和議定書，並會聯絡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所需安排，使

該公約和議定書適用於香港。  

條例草案第 7 條 (條例第 11C 條 ) 第 3B 部的釋義  

 “ 羅 馬 公 約 ” 指 《 制 止 危 及 海 上 航 行 安 全 非 法 行 為 公

約》，公約的副本載於英文版的附件 B。  

第 4 部 對某財產是恐怖分子財產的知悉或懷疑的披露  

條例草案第 8 條 (條例第 12 條 )  對 某 財 產 是 恐 怖 分 子 財 產 的

知悉或懷疑的披露  

 新訂第 12(6)條旨在授權執法機關，將根據第 12 條獲得

有關〝可疑交易〞的披露所涉及的恐怖分子財產資料，轉交

本地和海外的對口機關，目的是促進在停止和遏止資助恐怖

主義行為方面的合作。由於處理可疑交易的舉報涉及大量屬

操作性質的工作，而有關交換資料的安排屬情報交換機制的

一 部 分 ， 因 此 無 須 先 徵 得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 批 准 ， 才 作 出 披

露。  

 

 新訂第 12D 條旨在授權執法機關，將在行使制性的執

法權力時所取得的資料，同樣轉交本地和海外的對口機關；

以及准許將該等資料轉交聯合國，但須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交部批准。只有將資料轉交聯合國，才須經由中華人民共

和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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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訂第 12(7)條 (以及第 12(D)(3)條 )旨在保留根據普通法

作出披露的權利。  

第 4A 部 調查的權力  

條例草案第 9 條 (條例第 12A 條 ) 提供資料或提交材料的要

求  

 新訂第 3A 條訂明，“獲授權人員”是指警務處、入境事

務處、香港海關或廉政公署的公職人員，以及律政司的律政

人員。新訂第 12A(1)條訂明，“獲授權人員”可向原訟法庭

單方面申請作出命令，要求有關人士提供資料或提交材料。

我們預計在實際執行時，由上述那一部門的“獲授權人員”

負責向法院提出申請，將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而定。  

 新訂第 12A(1)條賦權“獲授權人員”申請命令，而新訂

第 12A(13)條則對取得根據新訂第 12A(1)條所作出命令的副

本，施加限制，兩條文並無牴觸。  

 保安局局長根據新訂第 12A(16)條擬備的實務守則，旨在

提供指引，並非附屬法例。  

條例草案第 9 條 (條例第 12B 條 ) 提交材料的命令  

 有關“獲授權人員”根據新訂第 12B(1)條向原訟法庭申

請命令的問題，我們在上文就新訂第 12A(1)條給予的答覆同

樣適用。  

 新 訂 第 12(B)(2)(b)和 (3)條 參 照 《 販 毒 (追 討 得 益 )條 例 》

(第 405 章 )第 20(2)(b)和 (2A)條。有關命令授權執法機關可對

有關人士的活動作出最長為期三個月的監察，並適時地要求

該等人士提交與調查有關的材料。該條文對監察涉嫌的資助

恐怖分子罪行，特別有用。  

條例草案第 9 條 (條例第 12C 條 ) 搜查的權限  

 新訂第 12C 條訂明，執法機關只可在懷疑有人已干犯有

關罪行的情況下，向原訟法庭申請手令，以進入及搜查有關

處所。新訂第 12G 條的適用範圍較為廣泛，准許執法機關在

懷疑處所內有恐怖分子財產或有人即將干犯有關罪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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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向任何裁判官申請手令，以進入及搜查有關處所。新訂

第 12G 條使執法機關可在非辦公時間取得搜查令，以便在緊

急情況下能夠迅速採取行動。  

 條例現行第 2(5)條 訂 明 ， “ 本 條 例 並 不 ” 凌 駕 法 律 專 業

特權或限制免使自己入罪的特權。現行第 2(7)條訂明，“本

條例的條文須受”《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XII 部的實

施所規限。新訂第 4A 和 4B 部屬於條例一部分，定須受第

2(5)和 (7)條所規限。  

第 4B 部 檢取和扣留懷疑是恐怖分子財產的財產  

條例草案第 9 條 (條例第 12G 條 ) 手令的發出  

 在根據新訂第 12G 條搜查涉嫌的恐怖分子財產時，執法

機關很有可能會發現根據新訂第 12A、 12B 或 12C 條須提交

的有關材料。新訂第 12G 條清晰訂明，執法機關如懷疑該等

材料是恐怖分子財產，可予以檢取、移走和扣留。  

條例草案第 9 條 (條例第 12I 條 ) 被檢取的財產可予扣留的限

期  

 新訂 12I(1)條訂明 30 日的限期，是基於運作上的考慮，

顧及調查被檢取財產的來源或如何得來，或就被檢取的財產

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對有關人士採取法律程序，或根據新訂第

6(1)條採取步驟以凍結被檢取財產所需的時間。  

第 5 部 充公及罪行  

條例草案第 10 條 (條例第 13 條 ) 充公某些恐怖分子財產  

 我們正根據條例現行第 20 條擬備法院規則。該等規則一

經制定，現行第 13(5)條便會變成不必要。  

條例草案第 11 條 (條例第 14 條 ) 罪行  

 新訂第 14(7H)和 (7J)條的用意，是訂明控方須證明被告人

具有犯罪意圖，即構成有關罪行的其中一項元素。待法案委

員會進一步討論，我們擬在新訂第 14(7H)條加入“故意”這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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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訂第 14(7J)條中“任何人行使 ……他的權力”，包括協

助〝獲授權人員〞的公職人員，而該公職人員須〝行使根據

第 12G(1)條發出的手令所賦予他的權力〞，即有關手令須載

述其名字或對其身份有一般性的提述。  

第 6 部 雜項  

條例草案第 12 條 (條例第 15 條 ) 適用於第 6(1)或 8 條所述

的特許的補充條文  

 訂 明 可 委 任 接 管 人 接 管 根 據 新 訂 第 6(1)條 凍 結 的 任 何 財

產，目的是採用所需的專業服務以保存有關財產的價值。  

條例草案第 14 條 (條例第 18 條 ) 賠償  

 執法機關根據新訂第 12C(5)條檢取和保留材料，是基於

懷疑有人已干犯條例所述的罪行，而該等材料對調查相干。

我 們 不 擬 就 這 類 執 法 行 動 訂 明 法 定 賠 償 。 《 販 毒 (追 討 得 益 )
條例》 (第 405 章 )和《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 章 )均
沒有訂明類似賠償。不過，這並不影響任何受影響人士根據

普通法申索賠償的權利。待法案委會進一步討論，我們擬增

訂條文以澄清第 18 條並不豁除普通法下的補償安排。  

條例草案第 20 條 (條例的附表 ) 相應修訂  

 《販毒 (追討得益 )條例》 (第 405 章 )新訂第 25A(9)條和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 章 )新訂第 25A(9)條，是

就新訂第 12(6)條作出的相應修訂。正如上文所解釋，披露條

文旨在利便執法機關與本地和海外對口機關就可疑交易的舉

報交換資料，作為情報交換機制的一部分。所涉及工作屬操

作性質，無須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草擬問題  

條例草案第 2 條 (條例第 2 條 ) 釋義  

 新訂第 2(1)條加入“材料”的定義。由於“ mater ia l”一

詞中文的對應詞是“材料”，為一致起見，因此將“武器”

定義中  “物料”一詞修訂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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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實 際 角 度 來 看 ， “ removable  s t ruc ture ” 和 “ movable  
s t ruc ture” 具 有 相 同 的 涵 義 ， 因 為 “ 可 移 動 ” (“ movable” )
的構築物，才是“可搬移” (“ removable” )的構築物。  

 “ Struc ture”一詞通常譯作“構築物”而非“結構物”，

《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81 條是其中一個例子。因

此，按照普遍做法，條例草案採用了“構築物”這中譯。  

條例草案第 9 條  
(條例第 12A 條 ) 提供資料或提交材料的要求  
(條例第 12B 條 ) 提交材料的命令  

 根 據 《 現 代 漢 語 詞 典 》 ， “ 相 干 ” 是 指 “ 互 相 關 連 或 牽

涉”或“有關連”。根據《國語活用辭典》，“相干”是指

“互有牽涉或關係”。因此，“ re levant”譯作“相干”是適

當的，符合該詞出現的條文的涵義。  

 就 有 關 條 文 而 言 ， “ discharge” 與 “ revocat ion” 具 有 相

同的涵義和法律效力。條例草案採用了“ revocat ion”一詞，

是為了與條例第 5 和 17 條一致。根據該兩項條文向原訟法庭

提出的申請，是要求把有關命令“ revoked”。  

 我 們 同 意 “ 所 招 致 的 任 何 責 任 ” 是 “ any obl iga t ion  
incurred”的較佳中文譯法。我們會稍後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  

 

 

 

     保安局局長  
     (陳詠雯代行 )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